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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开存款利率浮动上限是利率市场化关键 
 

易宪容 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
 

  对于我国金融市场改革，大家都知道要加大改革的力度，但是切入点在哪里，却众说纷纭。 
  最近，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撰文指出，利率市场化的下一步可上调甚至取消部分银行

存款利率浮动上限，并通过这种方式来努力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。应该说，该观点看到了当前国

内金融改革的实质，即最为重要的是金融市场价格机制如何来确定。 
  放开银行的存款利率浮动上限是利率市场化的关键。2012年，央行允许商业银行的存款利率
较基准利率上浮 10%，贷款利率下浮 30%，这在一定意义上进一步打开了商业银行存贷款风险定
价的空间。但是，由于央行对存贷款利率仍然是直接管制，我国金融市场价格机制扭曲及利率市

场化的程度仍然偏低。这不仅影响了我国金融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，也影响了我国金融市场的正

常运行。可以说，放开或全部取消商业银行存款利率浮动上限，不仅是我国利率市场化最重要的

一步，也是调整我国金融体系中许多扭曲行为的关键。 
  如果说部分放开或完全放开商业银行存款利率是 2013 年金融改革及利率市场化的重点，那
么这种改革将对我国金融体系造成重大的影响。这不仅在于当前国内金融市场内的利益关系会出

现重大调整，而且金融市场行为及价格水平都可能出现重大的变化。无论是国内市场还是国外市

场，无论是企业及个人投资者还是地方政府等，都须密切关注这种金融改革的动向，绝不可低估

这种重大改革对金融市场的影响。 


